
民生保险“沪惠保”补贴项目描述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本区分层分类推广、落实“沪惠保”

政策，积极推进新时代惠民保险政策有效补充社会保障

事业，建立广覆盖、有梯度的“沪惠保”参保体系，切

实减轻重大疾病对人民健康和生活水平带来的影响。1.

先由个人购买。各街镇（莘庄工业区）按照“政策找人”

的工作要求，联系特殊困难群体人员告知补贴政策，鼓

励、引导、帮助特殊困难群体个人通过闵行“沪惠保”

专用销售二维码购买。2.再由政府补贴。保险公司出单

后，按照实际投保情况计算政府补贴资金总量，补贴资

金由区政府委托区民政局发放，区民政局将政府补贴以

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到“沪惠保”被保险人银行账户。政

府此次补贴的对象主要是特殊困难群体，包括四类对象：

一是医疗救助对象，包括本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本区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本区因病支出型贫困家

庭；与本区户籍居民在本区共同生活的非本市户籍家属

等。二是持证残疾人，包括闵行区所有持有有效期内残

疾证的人员。三是生活困难农户，包括全部或部分家庭

成员具有本区农业户籍家庭；在农村定居的城乡户籍混



居家庭；已农转非但户籍仍在本地并长期居住在本村的

人员。四退役军人重点优抚对象，包括本市对烈士遗属、

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

人、参试人员，以及享受国家抚恤和生活补助的因公牺

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参战退役人员等优抚对象。

其他区级在册优抚对象。 

2、依据充分性： 

项目立项依据文件主要如下： 

《闵行区推进民生保险“沪惠保”工作方案》 

3、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 

根据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和安排，为了更好地推广、

落实民生保险“沪惠保”政策，切实减轻患者高额自费

医疗费用负担，提升本区人民群众医疗保障水平，拟以

帮扶特殊困难群体为重点，切实做好“沪惠保”在本区

的推广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和满意度。 

4、项目的可行性：1.先由个人购买。各街镇（莘庄

工业区）按照“政策找人”的工作要求，联系特殊困难

群体人员告知补贴政策，鼓励、引导、帮助特殊困难群

体个人通过闵行“沪惠保”专用销售二维码购买。 

2.再由政府补贴。保险公司出单后，按照实际投保

情况计算政府补贴资金总量，补贴资金由区政府委托区

民政局发放，区民政局将政府补贴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

到“沪惠保”被保险人银行账户。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项目的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本区分层分类推广、落实“沪惠保”

政策，积极推进新时代惠民保险政策有效补充社会保障

事业，建立困难群体广覆盖、有梯度的“沪惠保”参保

体系，切实减轻重大疾病对人民健康和生活水平带来的

影响。 

2、项目的具体目标： 

组织落实“沪惠保”补贴项目，加强资金保障和

管理，严格按照要求发放补贴，做好投保人员信息比对，

切实提高困难群众的感受度。 

数量指标：对符合的困难群众应补尽补率 100%。 

质量指标：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标准：补贴发放及时率 100%。 

效益指标：通过项目的实施，建立困难群体广覆

盖、有梯度的“沪惠保”参保体系，切实减轻重大疾病

对人民健康和生活水平带来的影响，补贴知晓率达到

70%，建立健全长效管理制度。 

满意度指标：困难群众满意率达到 80%。 

3、阶段性工作目标： 

民生保险“沪惠保”补贴工作总体上从每年 6 月开



始至 7 月底结束，先由个人购买，等梳理出符合补贴条

件投保人员最终名单反馈后再由政府补贴。 

三、项目投入情况 

1、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 

2024年度项目预算情况表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明细金额

（元） 

单价（元/人） 数量 

民生保险

“沪惠

保”补贴

项目 

民生保险

“沪惠

保”补贴

项目 

1354500 129元/人 街道：预估 9000人 

9000*129=1161000元。 

镇级（工业区）：预估

30000人 

30000*129*0.65=2515500

元 

区级：预估 30000人 

30000*129*0.35=1354500

元 

合计  1354500   

 

2、项目执行情况： 

年度 执行金额（元） 

2023 1185142 

3、资金来源情况： 

（1）镇个人投保购买“沪惠保”的四类特殊困难群

体人员的补贴资金，由区、镇两级财政按照 35：65 比例



承担，100%予以补贴。莘庄工业区部门预算，资金在莘庄

工业区可用资金中列支。 

（2）街道个人投保购买“沪惠保”的四类特殊困难

群体人员的补贴资金，由区级财政承担，100%予以补贴。 

4、成本管理情况： 

按照《闵行区推进民生保险“沪惠保”工作方案》

政府此次补贴的对象主要是特殊困难群体，包括四类对

象：一是医疗救助对象，包括本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本区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本区因病支出型贫

困家庭；与本区户籍居民在本区共同生活的非本市户籍

家属等。二是持证残疾人，包括闵行区所有持有有效期

内残疾证的人员。三是生活困难农户，包括全部或部分

家庭成员具有本区农业户籍家庭；在农村定居的城乡户

籍混居家庭；已农转非但户籍仍在本地并长期居住在本

村的人员。四退役军人重点优抚对象，包括本市对烈士

遗属、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

退伍军人、参试人员，以及享受国家抚恤和生活补助的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参战退役人员等优

抚对象。其他区级在册优抚对象。补贴金额为 129 元/人。 

团单投保购买 2023 年度“沪惠保”的人员不予补

贴。 

四、项目计划活动 

1、项目活动内容： 

鼓励、引导市民群众积极参与投保“沪惠保”项



目，对购买“沪惠保”的四类对象进行补贴。 

2、实施范围和对象 

按照《闵行区推进民生保险“沪惠保”工作方案》

政府此次补贴的对象主要是特殊困难群体，包括四类对

象：一是医疗救助对象，包括本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本区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本区因病支出型贫

困家庭；与本区户籍居民在本区共同生活的非本市户籍

家属等。二是持证残疾人，包括闵行区所有持有有效期

内残疾证的人员。三是生活困难农户，包括全部或部分

家庭成员具有本区农业户籍家庭；在农村定居的城乡户

籍混居家庭；已农转非但户籍仍在本地并长期居住在本

村的人员。四退役军人重点优抚对象，包括本市对烈士

遗属、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

退伍军人、参试人员，以及享受国家抚恤和生活补助的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参战退役人员等优

抚对象。其他区级在册优抚对象。 

3、项目实施计划 

参照 2023年方案，由区委宣传部、区经委、区医保

局、区民政局协助保险公司做好民生保险“沪惠保”的

社会面宣传发动工作。由区财政局牵头，负责政府财政

支持购买“沪惠保”补贴资金的安排、划拨等工作。由

区民政局牵头，负责汇总特殊困难群体人员名单，发放

补贴资金，制定推进民生保险“沪惠保”工作方案、补

贴方案并报区政府审议。保险公司负责提供“沪惠保”



宣传口径、宣传内容、宣传物料及闵行“沪惠保”专用

销售二维码等，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各街镇（莘庄工业

区）负责做好属地特殊困难群体“政策找人”工作，以

及属地社会面宣传发动工作。 

五、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区财政局、镇按照区政府具体工作要求做好相应

补贴资金安排。 

2.区财政局将所需区级财政资金追加到区民政局预

算，区民政局将区级匹配的补贴资金划拨到各镇。 

3.补贴资金由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组织发放，

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到四类特殊困难群体个人银行帐

户。 

六、风险因素分析 

按实际发生人数进行补贴，项目经费可能会有结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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